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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起正式供暖，不热可申
一次测温不合格，退两天的采暖费

请退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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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1月14日讯

(记者 王光照) 结束

为期一周的供暖调试，

省城从15日开始正式

供暖，届时用户室温仍

不 达 标 ，可 以 拨 打

12319热线或者供热

企业的服务热线申请

第三方测温，如果室温
没有达到16℃，可申

请供热退费。

据了解，省城从8

日开始进行供热调试，

济南热电、济南热力、

匡山热电等各大供热

企业已经按照规定进

行锅炉点火，并且逐步

升温。供热调试期间二

次管网运行不稳定，往

往会出现气堵、排气不

畅等现象，也有的自动

放气阀失灵。针对用户

反映的问题，各供热企

业工作人员入户协助

居民排除故障，现在

大部分居民家的暖气

都已经热起来，但仍

有个别用户家中仍然

不热。

按照相关规定，济

南每年供暖季从11月
15日正式开始，如果

用户家中不热，可以申

请第三方测温退费。经

过去年的尝试，今年济

南市市政部门简化了

第三方测温程序，供热

单位和第三方检测机

构进行室温检测一次

不合格的，视为检测当

日及第二天室温不合

格，也就是说一次测温
不合格，可以退回两天

的采暖费。室温低于

1 4℃的退费比例为
100%，14℃到16℃(含
14℃)退回的采暖费比

例为50%。

济南市供热部门

有关负责人表示，为提

高服务质量，供热单位
受理用户测温申请后，

应在2小时内与用户

联系，并约定测温时

间。每日测温时间为
8时起至21时止(节假

日不休息)，用户如果

家中不热，可以拨打
12319热线或者供热

企业服务热线申请测

温，如果对供热服务不

满 意 ，也 可 以 拨 打
12319及本报“温暖热

线”96706123进行投

诉。

据了解，济南市市

政公用事业局从去年

开始引入第三方测温

制度，经过去年的运

行，得到了广大市民的

认可。经过统计，去年

共有11户集中供暖的

用户申请第三方测温，

在室温不达标的情况

下，获得了相应的退费

补偿。

供热方：

小区设施还未达标

14日下午，记者拨通

了东新热电的电话。一位

工作人员说，目前，小区的

开户协议已具备，但采暖

协议并没签订，原因是该

小区的供热设施还未达

标，不具备供热条件。

这位工作人员介绍，11

月3日，已经向该小区的开发

商处送达了整改通知函，对

方已经签收，但到现在一直

没有收到反馈。在这份整改

意见上，主要列举了两方面

问题：一是小区阀门井存在

无操作空间，无积水坑和防

水设施等隐患；另外则是关

于换热站的五处隐患。她说，

只有等这些隐患得以整改、

通过验收后才可实现供暖。

（赵丽 王若松）

15日起，正式供暖启动，但

是省城一小区多户居民的供暖

却遭遇了棘手问题。部分居民采

暖费已交，但是小区物业就是

不给开供暖阀门，到14日居民

家里的暖气还是冷冰冰的。物
业解释不给这些居民开阀门供

暖，是因为他们没交换热站运

行费，而物业也拿不出供暖季换

热站的运行费用。

采暖费已交

但物业不给开阀门

近日，该小区的张先生给本

报“百姓温暖热线”打来电话表

示，自己家里的暖气到现在还没

暖意，而同楼其他住户家里的温
度都已超过了20℃。

张先生表示，小区物业在催

促业主交纳采暖费的同时，贴出

一张通知。通知称，为了不影响

集体的取暖，每户业主在交纳采

暖费的同时要交纳2 . 6元/平方

米的换热站运行费。“我的采暖

费早已交纳，但是物业就是不给

送暖，物业的理由是我没有交纳

换热站运行费，就不给供暖。这

样真是不合理，换热站声称亏损

严重，但是不能都让业主来承担

啊！”张先生表示。

14日，记者来到小区发现，催

促交纳采暖费和换热站运行费的

通知还贴在小区单元楼门口。在交

费程序的说明中，物业特意强调，其

所提供的21位数的银行账户是济

南热电有限公司的交费账户。银行

交费存单可交到物业办公室，以
便统一到济南热电开具发票。

传达室工作人员正在让小

区居民做一份《关于建工舜苑
2010-2011采暖收取换热站运转

费用的调查》。传达室工作人员

表示，做这份调查问卷是想了解

小区居民同不同意收取换热站

运行费用。

记者了解到，此小区B座两

个单元有不少住户都已交纳采暖

费，却与张先生遇到同样情况。找

物业解决问题，物业就让交纳换热

站运行费。已经交纳了换热站运行

费用的居民家里早已暖和起来。

“其实2.6元/平方米的费用并不

多，但是让交这个费到底合不合

理？物业不给居民开阀门供暖到

底可不可行？”张先生很疑惑。

换热站采暖季运行费

物业无力承担

记者咨询了此小区物业办

公室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表示

“不交换热站运行费，没法给居

民供暖。”

小区物业解释，就换热站的

问题，物业一直与供热企业沟通

协商移交，但是由于各种原因，

供热企业不予接管。小区只有两

栋楼共150多户居民，每年的物

业管理费收取不足20万元，仅能

维持小区最低开支需求。“而一个

供暖季换热站的运行成本却很高，

2009年-2010年供暖季为了维持换

热站运行，小区物业投入了六七万

元。”物业表示，小区换热站两台
7.5KW的循环泵开120天就消耗电

费3万多元，加上两位工作人员日

夜看管，就得占去人工费用8000多

元。再加上其他费用，每个供暖季

总开支达到近5万元。

物业表示，无力承担供暖季

换热站运行费用，为了不影响所

有居民的供暖，物业只能将换热站

的运行成本测算出来，让居民共同

承担2.6元/平方米的费用，大家共

渡难关。“还有为数不多的住户没

有交纳换热站运行费，所以没法给

他们供暖。不能因为这些住户不交

纳运行费而影响了其他人供暖。”

某物业工作人员表示。

本报记者 师文静

暖气费已交，为何供暖延期
这个小区暖气“迟到”，物业和供热方各执一词

一小区部分居民已交采暖费，但家里还是冰冷

没交换热站运行费

物业不开供暖阀门

15日，省城供暖季就要正式开始。但14日，工业南路鑫苑国际城市花园小区的业主

却被告知：今冬小区供暖要延期进行，预计到25日左右暖流才能入户。

14日下午，鑫苑国际城市花园

小区工作人员拿着紧急通知去楼道

张贴。 记者 赵丽 摄

▲通知称，经测算每户居

民要交纳2 . 6元/平方米的换热

站运行费。 师文静 摄

本报11月14日讯(记者

师文静) 14日，有市民
拨打本报“百姓温暖热
线”询问，商用蒸汽如何
收费？

记者就此咨询了济南
市供热相关部门，工作人
员表示，根据济价格字
[2008]101号文件《关于调
整非居民用热价格的通

知》、济价格字[2008]102号
文件《关于下发非居民蒸汽
煤热价格联动方案的通知》

等文件，目前非居民住宅供
热用蒸汽以及工业生产用
蒸汽价格为218元/吨；居民
采暖蒸汽价格为174 . 5元/

吨，每百万千焦为59.62元。

对于居民住宅、非居
民住宅混合居住的建筑，

蒸汽采暖用户的热费计算
以面积普查资料和用户开

户协议为依据，按照居
民住宅建筑面积、非居
民住宅建筑面积所占总
面积的比例分摊用户的蒸
汽用量，居民住宅蒸汽价格
174 . 5元/吨、非居民住宅蒸
汽价格218元/吨。

商用蒸汽

如何收费？

业主：

为何供暖要延期？

14日，家住鑫苑国际

城市花园小区的业主时先

生拨打本报问暖热线反

映，小区今冬供暖要延期

了。

时先生介绍说，鑫苑国

际城市花园小区是新建小

区，今年是第一次供暖，从
10月底开始，业主把采暖

费交给了物业公司。但11

月14日，他从物业处得知，

预计在 11月底才能供上

暖。对于供暖延期，小区物

业给出的解释是供热方东

新热电没有热源，无法供

暖，而当他拨打供热方电

话时，得到的回复却是小

区的管网和供热设施没有

通过验收，因此没有签订

采暖协议。

物业：

延期是因没热源

14日下午，记者来到鑫苑国

际城市花园小区的物业客户服务
中心。该小区物业鑫苑物业服务有
限公司山东分公司国际城市花园

管理处的工作人员已打印多份紧

急通知，准备入楼道张贴。通知上

写道：因东新热电小鸭供热站增加

供暖锅炉施工未完工，造成高新区

工业南路以南住宅小区延期供暖，

预计在11月25日左右开始供暖。

通知还承诺：国际城市花园小区热

交换站、管网等已全部试水保压，

已全面具备供热条件，只待东新热

电小鸭供热站供暖锅炉调试正常

立即供暖。该小区物业一位王姓负

责人给出了与通知大致相同的解

释，“现在小区的人员、管网等已经

全面准备好，只要热源输送过来，

就能供上暖。但目前的问题是没热

源。”


